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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创新应用赛道组织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创新应用赛道即 2025 年开始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材料分
析大赛，以下简称分析大赛。 

第二条 分析大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届，每届比赛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依次进行。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提及的选手须为所在高校正式注册的在读本科生或专科生，但在往届

分析大赛中获得过三等奖及以上个人奖项的选手不得参赛。当届其他赛道的正式

选手不能参加本赛道的复赛。 

第二章 参赛高校及参赛代表队 

第四条 只有参加了上一届大赛第一赛道决赛阶段比赛的高校方有资格选派若干支代表队
参加当届大赛本赛道比赛。计划参赛的高校在当届大赛参赛通知发布之后，即可

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给大赛秘书处。 
第五条 每一支参赛代表队由 1 ~ 2名选手和 1 ~ 2名指导教师组成。其中排名第一的选手

为本代表队的责任人，全权负责向大赛秘书处提交本代表队的复赛及决赛信息。 

第三章 比赛内容及方式 

第六条 本赛道的比赛内容覆盖材料科学研究中常见的分析测试技术，主要侧重于考察选
手对分析测试方法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第七条 本赛道决赛阶段比赛采用自选课题答辩和模拟课题分析 2种方式进行；复赛阶段
比赛采用自选课题答辩和基础知识考核 2种方式进行；预赛阶段的具体比赛方式
由各高校自行决定，但必须包括自选课题答辩环节和适当的基础知识问答环节。 

第八条 关于自选课题答辩： 
(a) 参赛代表队自选一个材料类研究课题进行汇报 (5 分钟)，汇报内容须偏重于
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测试方法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评委则根据选手答辩内

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问 (7分钟) 并为参赛代表队评分。 
(b) 自选研究课题可以是创新类课题，也可以是创意类课题。其中，创新类课题
指的是选手亲自参与的实际科研项目；创意类课题则要求选手针对特定的材

料应用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研究背景、目标、技术思路、可行的研究方案以

及预期的分析结果。 
(c) 自选课题答辩的主讲人为代表队排名第一的选手，回答评委提问环节则不限
定选手。 

第九条 基础知识考核环节安排在自选课题答辩结束后直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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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赛道执行委员会提前准备若干考题，并按照分析测试方法对考题进行分组； 
(b) 选手自选课题答辩结束后，根据答辩内容中所涉及的分析测试方法，从相应
的试题组别中随机抽取一道试题进行回答 (本代表队任一选手均可回答)，评
委根据选手的回答情况进行评分。 

第十条 关于模拟课题分析： 
(a) 这个环节要求选手阅读一篇经过精心改编的材料类科技论文，进而结合该论
文的研究思路回答若干个与材料分析测试技术基本原理及应用相关的问题。

评委根据选手的答题情况进行评分。 
(b) 对于由 2 名选手组成的代表队，必须由排名第二的选手参加模拟课题分析环
节比赛。 

第四章 比赛流程 

第十一条 每一届分析大赛的预赛竞赛规则由参赛高校自行制定，预赛由参赛高校自行组
织。各高校的预赛时间不得晚于复赛开始前 15天。 

第十二条 参赛高校联系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大赛秘书处提交本校所有预赛参赛代表队
的信息 (包括代表队组成人员、预赛答辩题目、预赛成绩等)，并确定复赛参赛代
表队。各高校复赛参赛代表数量不得超过本校预赛参赛代表队总数的 50%，且最
多为 6支。预赛代表队信息提交之后，各代表队的选手组成即不允许更改。 

第十三条 复赛由大赛秘书处统一以“选手线上答辩、评委线下集中评审”的方式组织。 
第十四条 复赛阶段比赛包括自选课题答辩 (占 80 分) 和基础知识考核 (占 20 分) 两部

分。 
第十五条 进入复赛的代表队须在规定时间内确定本代表队的自选课题答辩题目，并确定

本代表队指导教师名单。复赛自选课题答辩题目可以与预赛相同，也可以不同。

代表队指导教师名单一经提交即不允许修改。 
第十六条 所有复赛参赛代表队分成若干大组进行复赛，每一大组由同一组评委 (不少于 5

人) 评分。具体分组方案由赛道执行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决赛参赛代表队数量不超过复赛参赛代表队总数 (不包括放弃复赛以及复赛成

绩为零的代表队) 的 60%，且最多不超过 300支。 
第十八条 按第十七条规定确定的决赛参赛代表数量按比例分配到复赛各大组；复赛各大

组按复赛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决赛参赛代表队。 
第十九条 决赛由大赛秘书处委托决赛承办单位组织。 
第二十条 决赛阶段比赛包括自选课题答辩和模拟课题分析两部分。 
第二十一条 进入决赛的代表队须在规定时间内确定本代表队的自选课题答辩题目。决赛

自选课题答辩题目可以与复赛相同，也可以不同。 
第二十二条 进入决赛的代表队必须指定一位指导教师随队前往决赛现场。同一高校不同

代表队可以指定同一位指导教师随队。 
第二十三条 所有参赛代表队分成若干大组进行决赛的自选课题答辩环节比赛，每一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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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一组评委 (不少于 5人) 评分。具体分组方案由赛道执行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决赛的模拟课题分析环节原则上采用机考方式进行。 

第五章 奖项评定 

第二十五条 本赛道每一届比赛为参赛代表队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第二十六条 各代表队的决赛总成绩由自选课题答辩成绩 (以所在答辩大组最高分为基础

进行归一化得到的百分制分数，占总成绩 60%) 和模拟课题分析成绩 (占总成绩
40%) 两部分构成。 

第二十七条 决赛参赛高校数不足 150所时，一等奖名额不超过决赛参赛高校数的 50%；
决赛参赛高校数达到或超过 150所时，一等奖不超过 75支。 

第二十八条 各参赛高校决赛成绩最高且在所有决赛参赛代表队中列前 50%的代表队为一
等奖候选代表队，所有一等奖候选代表队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一等奖获得者。 

第二十九条 除去一等奖获得者外，各参数高校决赛成绩列所有决赛参赛代表队前 70%的
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第三十条 除获得了决赛资格但缺席决赛或参加了决赛但决赛成绩为零的代表队外，复赛
成绩列复赛各大组前 70%的代表队如未能获得一等奖或二等奖则获得三等奖。 

第三十一条 本赛道每一届比赛期间，大赛秘书处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奖项；经大赛秘
书处同意，决赛承办单位及冠名赞助商、特约赞助商等也可以另行设置其他奖项。 

第三十二条 参赛代表队不能使用曾经在其他大学生学科竞赛中获得过奖项或者参加了本
年度其他大学生学科竞赛的课题作为本赛道自选课题复赛或决赛答辩内容。每一

届比赛获奖代表队的复赛及决赛答辩题目在大赛官网公示一年；如果发现某代表

队使用了违反本规定的答辩课题，则随时在大赛官网公告取消其所获得的奖项。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经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于 2025年 10月首次制定。 
第三十四条 竞赛委员会授权本赛道执行委员会在每一届比赛开始前就答辩评分标准、答

辩评审办法、答辩分组办法、自选课题答辩相关要求事项制定出相关文件并予以

发布。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竞赛委员会授权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